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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麦迪科技 公告编号：

2024-051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使用2020年非公

开发行A股股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

限为自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苏州麦迪斯顿医

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137号）核准，公司非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9,863,488股，每股发行价格为36.63元/股，募集资金总额

为人民币727,599,565.44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人民币20,962,253.90元（不含税）后，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06,637,311.54元（含本次发行费用对应可抵扣进项税额1,

257,735.23元）。上述资金于2020年11月22日分别汇入公司开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上

述款项已经中汇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中汇会验[2020]6654号《验

资报告》，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制度。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截止2024年3月31日，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表所

示：

单位：万元

项

目

编

号

项目名称 变更后项目 总投资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金额

已投资金额

已使用募集资

金金额

1

区域急危重症协同

救治系统平台项目

- 37,282.60 35,249.29 12,898.79 12,898.79

2

互联网云医疗信息

系统建设项目

高效太阳能电池智

能制造项目

23,724.24 22,430.38 4,256.05 4,256.05

3 补充流动资金 - 13,600.00 12,858.29 12,905.71 12,905.71

合计 - 74,606.84 70,537.96 30,060.55 30,060.55

注：上表明细与合计数存在差异系四舍五入产生

截至2024年3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43,055.75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进行现金管理的收益扣除银行手续费支出等的净额）,�其包括募资资金专户余额7,

150.74万元，募集资金理财专户余额5.01万元，现金管理尚未到期的金额为22,900万元，

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13,000万元。

三、前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2023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

正常运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3,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

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

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截至2024年5月13日，公司已将上述用于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全部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并将上述募集资金的归还情况通知了公司的保荐机构

及保荐代表人。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5月14日披露的《麦迪科技关于提前归还临时

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49）。

四、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根据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使用情况， 有部分募

集资金将在一定时间内处于闲置状态。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成本，满

足公司对流动资金的需求， 并确保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和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的情况下， 拟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

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具体时间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计算，到期日之前公司将

及时、足额将该部分资金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户。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不会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用途，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计划的正常进行，若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进度超前需要资金时， 公司将及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闲置募集资金归

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进展。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

流动资金，仅限于与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五、 本次以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计划的审议程序以及是否符合监管

要求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以同意6

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运行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2024年5月16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了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 以同意3

票、反对0票、弃权0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临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项目正常运行的前提下，使用总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

元的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 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

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六、专项意见说明

(一)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麦迪科技使用 2020�年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部分闲置募集

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 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

序。 在遵守公司相关承诺的情况下，上述事项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建设，不

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的行为，该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一上市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一

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的有关规定，保荐机构对麦迪科技使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无异议。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相关程序符合

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

《募集资金管理及使用制度》等有关规定，没有与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

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也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

益的情形。 因此，监事会同意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不超过20,000万元暂时补充流

动资金，使用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到期归还至相应募集

资金专用账户。

特此公告

苏州麦迪斯顿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24-024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

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工作需要并结合公司实际，本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内容进行修订，具体内容如

下：

原章程内容 拟修订内容

第五条公司的总裁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第五条公司的董事长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上述事项已经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公司董事会同意将

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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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24-023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 、“本公司” 或“公司” ）董事会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于2024年5月16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

董事六名，实际出席董事六名，会议由陈建光董事长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及《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相关议案并形成决议如下：

一、通过《关于修订〈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1.同意修订《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2.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六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有关该事项的具体内容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二、通过《关于中国中冶调整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

1.同意将《金融服务协议》项下本公司及所属成员单位2025-2027年在五矿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每日存款余额（含已发生应计利息）上限调整为每年均不超过人民币

150�亿元，并签署调整后的《金融服务协议》。

2.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董事陈建光、闫爱中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因此，四位非

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表决结果：四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事前认可， 同意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表决结果：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

有关该议案的具体情况详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有关公告。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A

股简称：中国中冶

A

股代码：

601618

公告编号：临

2024-025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日常关联交易年度上限额度

及日常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公司” 或“中国中冶” ）董事会

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是否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是

● 是否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否

一、本次调整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额度基本情况

2024年3月28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冶申请

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五矿集团财务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五矿财务公司” ）签署《金融服务协议》并预计2025-2027年

度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额度，并同意在经香港联交所审核完毕后将该议案提交公司2023年

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详见本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披露的《中国中冶关于日常关联交

易执行情况、额度预计及签署协议的公告》）。

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货币资金存量规模，经充分研究论证后，公司拟调

减与五矿财务公司《金融服务协议》项下2025年-2027年存款服务交易上限额度。

（一）履行的审议程序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4年5月1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冶调整

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同意调减《金融服务协议》项下的

2025年-2027年存款服务交易上限额度， 并同意在经香港联交所审核完毕后将该议案提

交公司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本议案属于关联交易事项，公司关联董事陈建光、闫爱中对本议案回避表决，因此，四

位非关联董事对该议案进行投票表决。

2、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议案进行了审议，审核意见如下：

会议认为， 调低本公司及所属成员单位2025-2027年在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的每日存款余额（含已发生应计利息）上限事项已经过相关部门充分的研究和分析论证，

符合监管机构有关要求，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利益的

情形，对公司和股东而言公平合理。 会议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3、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3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

（二）本次调减日常关联交易上限额度情况

为进一步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降低货币资金存量规模，公司根据实际情况考虑，经充

分研究论证后，拟调减《金融服务协议》项下的2025年-2027年存款服务交易上限额度，

具体调减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交易类别

2025年度 2026年度 2027年度

原预计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 原预计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 原预计金额 本次预计金额

本公司及所属成员

单位在财务公司的

每日存款余额注1

1,700,000 1,500,000 1,800,000 1,500,000 1,900,000 1,500,000

注1：含已发生应计利息。

除上述关联交易额度调减外，公司于2024年3月29日披露的《中国中冶关于日常关联

交易执行情况、额度预计及签署协议的公告》中其他内容保持不变。

二、日常关联交易进展情况

公司就2024年3月29日披露的《中国中冶关于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额度预计及签

署协议的公告》及本公告中涉及的关联交易协议签署进展披露如下：

1、2024年5月16日，本公司与中国五矿集团有限公司签订《综合原料、产品和服务互

供协议》，如获股东大会批准，协议有效期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止；

2、2024年5月16日，本公司与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如

获股东大会批准，协议有效期自2025年1月1日起至2027年12月31日止。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 报备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决议

2、中国中冶2024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3、《金融服务协议》

证券代码：

600884

证券简称：杉杉股份 公告编号：

2024-032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5月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日丽中路777号杉杉大厦28层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160,715,66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3.0733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4年5月8日），公司股份总数为2,258,223,

223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为71,218,030股，因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

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故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2,187,005,193股。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与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记名投票表决。 根据《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

司章程》（下称“《公司章程》” ）及相关规定，本次会议的主持人为董事长郑驹先生。 会

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9人，董事长郑驹先生、副董事长庄巍先生、董事兼副总经

理李凤凤女士、董事兼副总经理朱志勇先生、董事兼财务总监李克勤先生、独立董事张纯

义先生、独立董事徐衍修先生、独立董事张云峰先生、独立董事朱京涛先生以现场或通讯

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他董事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陈莹女士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697,641 99.8261 1,974,520 0.1701 43,500 0.0038

2、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697,341 99.8261 1,958,820 0.1687 59,500 0.0052

3、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697,341 99.8261 1,974,820 0.1701 43,500 0.0038

4、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829,841 99.8375 1,885,820 0.1625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697,641 99.8261 1,974,520 0.1701 43,500 0.0038

6、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会计审

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7,980,535 99.7643 2,672,126 0.2302 63,000 0.0055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2024年度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746,241 99.8303 1,949,920 0.1679 19,500 0.0018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供担保全年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9,152,489 98.1422 21,558,068 1.8573 5,104 0.0005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供关联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6,650,562 99.6497 4,065,099 0.3503 0 0.0000

10、议案名称：《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697,641 99.8261 1,974,520 0.1701 43,500 0.0038

11、议案名称：《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58,732,641 99.8291 1,887,320 0.1625 95,700 0.0084

1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139,793,518 98.1974 20,877,243 1.7986 44,900 0.004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1,137,572,235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21,257,606 91.8516 1,885,820 8.1484 0 0.0000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20,704,566 98.2662 365,300 1.7338 0 0.0000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553,040 26.6710 1,520,520 73.3290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

方案的议案

21,257,606 91.8516 1,885,820 8.1484 0 0.0000

6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4年度会计审

计机构的议案

20,408,300 88.1818 2,672,126 11.5459 63,000 0.2722

7

关于续聘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为公司2024年度内控审

计机构的议案

21,174,006 91.4904 1,949,920 8.4254 19,500 0.0843

9

关于公司2024年度提供

关联担保的议案

19,078,327 82.4352 4,065,099 17.5648 0 0.0000

10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

司2023年度内部控制评

价报告》

21,125,406 91.2804 1,974,520 8.5317 43,500 0.1880

注：尾数差异系小数点四舍五入造成。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4、8、9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

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议案9涉及关联交易，相关关联股东未出席参与投票。

3、本次会议审议的所有议案均获得通过。

(五)本次会议还听取了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23年度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曹程钢律师、张扬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宁波杉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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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司监事、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近日收到监事、核心技术人员

包金哲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包金哲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所任职务；同时，向公司监

事会申请辞去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辞职后包金哲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

职务。

● 包金哲先生与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竞业协议书》等相关协议

文件，其在任职期间参与研究并申请的专利均为职务成果，相应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公司，

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的情形，其离职不影响公司知识产

权权属的完整性。 包金哲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参与研发项目的工作， 目前已经完成工作交

接，其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技术优势、核心竞争力、业务发展和产品创新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不会影响公司现有核心技术及研发项目的工作开展。

● 包金哲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为保证公司监事

会规范运作， 包金哲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非职工代表监事后

生效。 在新任非职工代表监事就任前，包金哲先生仍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南京磁谷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规定，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将依

据相关规定尽快完成新任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补选工作。

一、监事、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具体情况

公司近日收到监事、核心技术人员包金哲先生递交的辞职报告，包金哲先生因个人原

因申请辞去所任职务；同时，向公司监事会申请辞去第二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职务，

辞职后包金哲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包金哲先生在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

为公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公司及监事会对包金哲先生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一）监事、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包金哲先生，1982年2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高级工程师。 2010

年3月加入本公司从事研发工作，任公司监事、产品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包金哲先生通过南京宝利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间接

持有公司股票15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21%。离职后，包金哲先生将继续遵守《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所作的相关承诺。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和专利情况

包金哲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参与研发项目的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工作交接，其离职不会

对研发项目的进程产生不利影响。 包金哲先生在任职期间参与研究并申请的专利均为职

务成果，相应的知识产权归属于公司，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纠纷或潜在

纠纷的情形，其离职不影响公司知识产权权属的完整性。

（三）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包金哲先生与公司签署了《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竞业协议书》等相关协议文件，

双方对保密内容以及权利义务、竞业限制事项等进行了明确约定。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

司未发现包金哲先生有违反保密协议及竞业限制协议关于保密、 竞业限制等相关约定的

情形。 包金哲先生与公司不存在劳动争议或纠纷。

二、监事、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一）监事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包金哲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为保证公司监事会规

范运作，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包金哲先生的辞职报告将在公司股东大

会选举产生新任非职工代表监事后生效。在新任非职工代表监事就任前，包金哲先生仍将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继续履行监事职责。 公司将依据相关规定尽快完

成新任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补选工作。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始终以技术创新为基础，通过持续地创新研发和技术积累，建立起一整套拥有完

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体系，并始终重视研发团队的建设。目前，公司拥有高层次、结

构完整的独立研发团队，研发管理体系分工明确、人员专业结构合理、团队运作有效。截至

2023年末，公司技术研发人员为78人，占公司总人数的20.63%。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

核心技术人员情况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名单

本次变动前 徐龙祥、林英哲、胡思宁、孟凡菲、包金哲

本次变动后 徐龙祥、林英哲、胡思宁、孟凡菲

目前公司研发项目均处于正常有序地推进状态， 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离职不会对公司

的技术优势、核心竞争力、业务发展和产品创新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现有核

心技术及研发项目的工作开展。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截至目前，包金哲先生在任职期间所参与研发项目的工作，已经平稳完成工作交接。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基本保持稳定、研发团队结构完整，后备研发人员充足，不存在对特定

核心技术人员的单一依赖。 公司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

术的持续研发，公司的研发项目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

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工作，始终将技术研发能力作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保证。 未来，公

司将继续加大研发投入，并不断完善研发团队建设，加强研发技术人员的培养和引进，提

升公司的技术创新能力。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一） 包金哲先生已与公司办理了相关工作的交接， 与公司在保密内容以及权利义

务、竞业限制事项等进行了明确约定，对公司的研发项目推进、生产经营、核心竞争力等不

会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包金哲先生在任职期间参与申请的专利均为职务成果，相应知识产权归属于公

司， 不存在涉及职务发明的纠纷或潜在纠纷， 其离职不会影响公司知识产权权属的完整

性；

（三）目前公司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公司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

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事项无异议。

五、上网公告文件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南京磁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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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变更提案，通过了全部八项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6日上午9:00

（2）网络投票表决时间：2024年5月16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上

午9:15-9:25，9:30-11:30和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太原市晋阳街南一条10号晋控电力7楼709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师李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0人，代表股份1,403,001,15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5.597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1,389,683,81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45.164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8人，代表股份13,317,34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4328％。

8.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了公司董事会提交的议案：

议案1.00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2,663,9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0％； 反对33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80,1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680％；反对337,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3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2.00� � 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2,663,9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0％； 反对33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80,1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680％；反对337,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3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3.00� � 2023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2,663,9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0％； 反对334,7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9％；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80,1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680％；反对334,7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133％；弃权2,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88％。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4.00� � 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2,663,9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0％； 反对337,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80,1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4680％；反对337,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32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5.00� � 2023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2,674,9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8％； 反对32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1,1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06％；反对326,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4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6.00� �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5,572,24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8.6656％； 反对2,645,1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33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0,672,2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80.1379％；反对2,645,1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9.862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7.00� �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2,479,9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29％； 反对521,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7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796,1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6.0863％；反对521,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13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8.00� �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402,674,958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768％； 反对326,2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232％；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12,991,148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7.5506％；反对326,200股，

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44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安燕晨余丹

3.结论性意见：股东大会召集、召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代理人的资格、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大会决

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十届十次董事会决议；

2.公司十届五次监事会决议；

3.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山西华炬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2023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晋能控股山西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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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5月16日（星期五）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5月16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5月16日9:15一9:25,

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4年5月16日9:15-15:00。

2、召开地点：江苏常州武进经济开发区丰泽路18号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贾富忠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形成

的决议合法、有效。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人， 代表股份73,466,5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8.0245％。

其中：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 代表股份73,440,0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68.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26,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45％。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 代表股份26,500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0.024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人，代表股份26,5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245％。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共审议7项议案，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出席

会议股东经认真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44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3％；反对24,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40％；反对24,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6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公司独立董事王莉女士代表全体独立董事就2023年度履职情况作了述职 报告，具

体内容详见公司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的《2023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审议通过《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44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3％；反对24,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40％；反对24,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6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44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3％；反对24,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40％；反对24,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6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4、审议通过《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44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3％；反对24,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40％；反对24,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6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464,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66％；反对2,50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3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4,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660％；反对2,5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4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44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3％；反对24,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40％；反对24,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6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73,442,5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3％；反对24,000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3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340％；反对24,00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0.566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议案7为特别表决议案，已获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南京）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峰、虞玮

3、结论性意见：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及本次股东大会

的召集人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表决程序和结果真实、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5月16日


